附件5
承诺书

石林县卫生健康局：
本人姓名：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参加石林县卫生健康系统2026年“春城全国名校行”引才活动，报考岗位为：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及招聘岗位），岗位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本人现郑重承诺：
1.在本次报考过程中所填写的内容和提供上传材料真实有效，若有弄虚作假行为本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
2.因本人为2026年毕业生，毕业证、学位证、相应资格证原件暂未取得，不能在资格审核时提供以上证件原件。本人在此郑重承诺：“将于2026年7月31日前向石林县卫生健康局提供毕业证、学位证、相应资格证书原件。”
3.若本人为2026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人员，承诺于2026年8月31日前提供规培结业考试成绩单或规培单位出具的规培合格证明，并于10月31日前提供证书原件。
4.我清楚知晓并认可以上事实：如不能按时提供毕业证、学位证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、相应资格证原件，则视为资格审查不合格，我自愿承担由此带来包括取消本次招聘聘用资格的一切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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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人（签字按手印）：
2026年   月   日
